
高雄市政府第510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0年 01月 26日（星期二）上午9時00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出　席：史　哲 林欽榮 羅達生 楊明州 王啓川 郭添貴

張家興 項賓和 閻青智 陳勇勝 謝文斌 廖泰翔

黃登福 王正一 周玲妏 楊欽富（王屯電代）

蘇志勳 蔡長展 謝琍琍 李煥熏 黃明昭 李清秀

黃志中 張瑞琿 吳義隆 王文翠 張淑娟 王世芳

陳冠福（陳惠玲代） 董建宏 林瑩蓉 侯尊堯

張以理 蔡宛芬 洪羽珊 楊瑞霞 李瓊慧 陳明忠

林合勝 劉嘉茹 鄭淑紅 黃志明 楊素鳳 林志東

吳宗明（莊仲甫代）

列　席：林旻伶 王永隆 王士誠 郭寶升 王中君 蔡欣宏

主　席：陳市長 其邁                    紀錄：李姱嬋

壹、頒發本市義勇消防總隊隊長及副總隊長聘書

消防局：

頒發義勇消防總隊總隊長陳義永，副總隊長劉堃銘、曾

欽宏、李雲廷、陳曾美桂、蘇鳳珠、張英武、謝户爐、

黄兆呈、黃福進及陳清波等共11員聘書。

貳、頒獎活動

衛生局：

本市義勇消防總隊防災宣導大隊志工協助「2021 跨百光

年」活動防疫工作，特請市長公開表揚。

參、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都發局楊局長欽富、地政局陳局長冠福及土開處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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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宗明公假至議會，分別由王副局長屯電、陳主任秘

書惠玲及莊副處長仲甫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海洋局薛主任秘書博元報告：

本市各漁港盤點情形報告。

林副市長補充意見：

（一）報告所提「民間自提高雄市興達港漁船修造船

廠及遊艇碼頭BOT案」係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第 46條辦理，建設完成後將可為興達

漁港帶來嶄新風貌，請海洋局持續努力，依所

訂期程於今年6月完成上開 BOT案簽約。

（二）目前本府代辦「前鎮漁港建設專案計畫」進度

超前，其中海洋局、水利局代辦工程已陸續發

包，工務局亦即將進行發包，距本府代辦工程

完工目標僅餘 1 年 10個月，特此提醒各代辦

機關務必全力以赴、如期完成。

（三）隨著興達港「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一

區及三中心完工啟用，以及海洋局刻正辦理

「民間自提高雄市興達港漁船修造船廠及遊艇

碼頭BOT案」，並推動漁港再造與多元利用，

對沿海地區發展具有領導作用，本人將召集都

發局運用上開優勢條件，全面盤點湖內、茄

萣、永安整體區域發展架構，俾產生引擎效

應，帶動沿海地區的進步。

海洋局黃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一）養殖漁業天然災害保險補助辦理期程，並請

漁會、農會一同協助向民眾宣傳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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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各區漁會、農會輔導漁民及向漁業署爭

取劃設興達養殖漁業生產區辦理情形報告。

民政局閻局長補充報告：

針對市長與副市長個人臉書、市府社群網站發布之重

大訊息，皆會於本局社群網站及透過群組請各區公所

同步宣傳，提升訊息傳播效率，倘各機關有需配合宣

導之事項，亦可直接與本局業務窗口建立聯繫管道，

俾彼此合作即時轉發各項訊息。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海洋局報告，對海洋局黃代理局長及全體

同仁不辭辛勞推動各項施政，表達高度感謝。

（三）漁港再生成功有多項關鍵因素，可分為短期及

長期面向：

1.就短期面向，除改善漁港與岸邊設施外，應

善用漁港條件並結合在地社區團體，共同

提升漁港周邊整體環境、道路景觀及社區

營造，打造地方特色。例如汕尾漁港地理

位置優良，易於前往小琉球，目前海洋局

亦配合汕尾國小推廣風帆、獨木舟等運

動，適合作為水上活動基地，請運動發展

局及教育局協助輔導強化上開運動項目，

帶動該漁港成為熱門觀光景點。另彌陀漁

港海岸光廊之水中廊道、3D 彩繪藝術極具

特色，應同步美化漁港周邊景致，相信可

吸引諸多年輕族群。請各機關多加思考如

何活絡茄萣、永安、彌陀、梓官等沿海地

區發展，並請林副市長協助督導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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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盤點本市漁港活化利用事宜。

2.就長期面向，以興達漁港為例，「高雄海洋

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一區及三中心，現已

正式啟用並有離岸風電水下基礎生產廠商

進駐，為當地經濟發展注入活力，惟考量

茄萣地形狹長，社區道路路幅較小，未來

應進行大區域都市計畫調整，俾吸引業者

投資建設（如住宅、觀光等），亦請海洋

局主動接洽廠商、養殖業者討論設置冷凍

廠之可行性，俾帶動地方整體進步。

（四）中央十分重視「前鎮漁港建設專案計畫」，請

海洋局、水利局、工務局、交通局及都發局針

對權管代辦工作積極辦理並提前進度，預留 1

至 2個月時間增加彈性，俾於目標期程內完

工，本案請林副市長協助督導。

（五）鑒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仍然嚴峻，請海

洋局做好各漁港防疫措施（如小港臨海新村漁

港為前鎮漁港輔助港，漁船進出頻繁）。另林

園鳳芸宮「海上巡香」活動 4年舉辦 1次，為

地方重大盛事，歷次舉辦皆湧入大量人潮，請

林園區公所會同民間主辦單位妥善規劃，讓活

動更臻完善，同時做好防疫工作。

（六）為減輕漁民負擔，今年起本府將提高養殖漁業

天然災害保險補助，請海洋局估算所需經費額

度並儘速辦理，俾及時送暖，讓漁民感受本府

的用心。

（七）漁港設施（如碼頭、泊地、水域及疏濬）維護

工作，攸關漁船作業的便利與安全，請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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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積極向中央爭取補助進行改善。

（八）再次重申，市府應秉持團隊合作精神，彼此互

相協助宣傳重要政令、政策宣導及施政成果，

方可發揮加乘效果。例如昨日深夜林副市長前

往視察鳥松區神農路道路刨鋪工程，各區公所

即應配合於社群網站發布訊息；另海洋局提高

養殖漁業天然災害保險補助、水利局辦理申請

農用地下水免收規費之政策，則請民政局、沿

海區公所、農業局及相關區公所（如大樹）利

用多元管道宣導（如請農漁會協助等），俾讓

更多農漁民知悉。倘有防疫措施等是類跨局處

重大訊息，請各機關、區公所同步協助宣傳。

此外，請民政局協助督導各區公所運用社群網

路配合宣導事宜。

四、主計處經濟統計科王科長妍榛報告：

年節民生物價查訪情形報告。

經濟統計科王科長妍榛補充報告：

春節查價作業（如年貨大街重點商品）辦理期程報

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主計處報告。農曆年節將至，為讓市民安

心過好年，除請物價上漲對策督導小組依所訂

計畫於春節前 2週啟動查價外（例如香菇、魷

魚、鮑魚、腰果等年貨），也請經發局、農業

局、海洋局、消保官等權責單位主動監控民生

物價波動情形，如發現整體上漲現象，應即提

出對策因應，同時留意民生物資供貨量是否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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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維持物價平穩並確保民生物資供應無

虞。

（三）請各權管機關主動針對民眾反映個別商品物價

上漲問題，儘速啟動調查工作並即時回應民

眾，必要時召開小組會議研商，讓市民感受政

府對於穩定物價的努力。

五、財政局財務管理科黃科長淑貞報告：

109年 12月份爭取計畫型補助情形報告。

財政局陳局長補充報告：

（一）109 年度本府含計畫執行結餘款達成率為

91.34%，較 108年成長約 1%，110 年度計畫

型補助收入預算數為 288 億餘元，創本市縣

市合併後新高，期透過各機關努力與本局每

月列管執行情形，讓本年度達成率超越以往

成績。

（二）本局業彙整 110年度中央部會補助直轄市經費

明細表於 1月 14日發函予各機關參考，建請

各機關詳加檢視，俾爭取更多經費。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財政局報告。109年度中央補助款預算共

269.01億元，尚未撥入數 23.29億元；以前

年度保留數共22.7億元，尚未撥入數 5.81億

元。請各機關持續積極辦理並儘早請撥補助款

入庫，另 109年度執行率偏低之機關（如旗山

區公所、警察局、工務局等），請加強檢討改

善，避免影響市府形象。

（三）新年度已經展開，請各機關儘速瞭解中央部會

6



預算編列情形及各部會計畫項目（如前瞻 2.0

等），加速研提計畫爭取預算，並請各業管副

市長加強督導。另為爭取更多中央補助，請財

政局協助彙整今年本府獲中央普通統籌分配稅

款、一般性補助款及計畫型補助款與去年相比

之差異，俾針對可加強爭取之處著手，以挹注

更多市政建設，本案請史副市長協助督導。

（四）請各機關依所提計畫內容、所在區域等性質，

適時尋求市籍立委協助向中央爭取支持，倘為

重大計畫（如捷運建設）則應尋求所有市籍立

委共同協助，俾順利爭取中央補助。

肆、討論事項

第１案－勞工局：謹提「高雄市勞工職業災害慰問金發放

辦法第八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修

正草案，敬請審議。

勞工局李局長補充報告：

本辦法第13條增訂未設籍本市之勞工，於本市勞動場所發

生重大職業災害死亡者，得即時發放一次性慰問金之規

定。另針對設籍本市且符合規定之勞工，倘因職災死亡

者，本辦法第 7條已訂定死亡慰問金發放標準 30萬元，高

於其他 5都。

決議：為讓本案更為周延，請勞工局針對死亡或失能慰問

金發放標準與其他 5都進行比較，並視情況評估是否

需調整，再提下週市政會議審議。

第２案－人事處：有關修正本府都市發展局組織規程第三

條、第十二條暨編制表(草案)一案，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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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

林副市長補充意見：

第2、3案均為都發局與水利局為利業務運作而進行組織修

編，立意良善。尤其都發局增設都市更新科，對於本市刻

正進行諸多都更案（如苓雅區福河段都更案、土銀大樓都

更案、三民區大港段都更案、高雄火車站站東舊宿舍區都

市更新事業案、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貿三都市更新案、

未來岡山區公所遷建後原址進行公辦都更案等）有極大助

益。另本人已請都發局研擬「高雄都更 168專案」，透過法

制化加速都更審議程序，民間皆引頸期待，俟本案通過

後，請都發局儘速籌組該科人力，推動各項都更業務。此

外，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平均每月召開1次，未來期提

高開會頻率。

都發局王副局長補充報告：

感謝林副市長提醒，目前都市更新業務係由本局住宅發展

處第2股共5位同仁承辦，因應本市都更業務日益增加，爰

增設都市更新科增加人力至9人，上開人力係以現有編制員

額進行調配，員額總量不變。

決議：

（一）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二）考量本市都市計畫變更工作繁多（如北高雄大社等

地區），俟人事處完備後續程序後，請都發局加速

進行都市更新科人力配置事宜，以利業務推動。

第３案－人事處：有關修正本府水利局組織規程第三條、

第五條、第十二條暨編制表(草案)一

案，敬請審議。

水利局蔡局長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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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組織修編主要理由係因機電人員目前分別編制於污水

營運科及防洪維護科，負責污水處理廠與抽水站等後端維

管工作，專業性質偏向機電職系，考量部分資深人員即將

退休，為利技術傳承、增加同仁升遷機會以鼓舞士氣，故

整併機電相關業務由「設施管理科」（原污水營運科）權

管。另因未來污水管線建設翻修量體日益增加，爰進行人

力與業務調整。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４案－經發局：經濟部補助本府辦理「109年公有市場及

列管夜市設施改善補助計畫」案，其中

國民公有零售市場變更計畫項目，經濟

部同意增加核定經費改為新臺幣 580萬

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５案－海洋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局新臺

幣 227萬元整辦理「110年度養殖漁業放

養量調查」計畫，擬先行提列墊付執行

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６案－社會局：謹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益彩券

回饋金補助辦理「110年建構精神障礙者

適性社區式日間服務模式試辦計畫」，

新臺幣 327 萬 6,000 元整未及納入預

算，擬提請市政會議審議先行墊付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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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７案－毒品防制局：謹提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10年度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及資

源培力計畫」，計新臺幣 595 萬

3,000元整，因未及納入預算，擬先

行墊付執行一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８案－原民會：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辦理「110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

務中心執行計畫」一案，經費計新臺幣

1,169 萬 4,628 元整（中央補助 818 萬

6,239 元，本府配合款 350 萬 8,389

元），因 110 年度預算僅編列 1,163萬

5,000元整（中央補助 826萬 9,000元，

本府配合款 336萬 6,000 元），尚有 14

萬 2,389 元未編列預算（本府配合

款），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９案－人事處：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補助本府「110

年推動差勤管理電子化計畫」新臺幣 27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伍、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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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計處李處長報告：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資料，本市109年失業率與台

南併列 6 都最低，其中 109下半年青年失業率（15

至 24歲、25至 29歲）均低於上半年，顯示下半年

青年就業率有所提升。

史副市長補充意見：

除主計處報告本市109年上、下半年失業率比較外，

請民政局督導各區公所持續掌握轄內人口數變化情

形，倘有明顯增減者應適時說明。

主席裁示：

提升就業率須從長期與短期兩個面向著手，就長期而

言，應藉由招商、補助青年及中小企業創業貸款利息

等方式，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就短期而言，應持續辦

理就業輔導、就業媒合、就業補助等促進就業方案，

不僅提升就業率成效較為顯著，亦可即時解決失業民

眾之困難。請勞工局、青年局、經發局密切留意本市

青年人口、失業人口、失業率等數據，並針對可運用

之資源，評估短期內可嘉惠民眾數量及促進多少就業

人口，上開事項請羅副市長協助督導。

二、新聞局董局長報告：

在此感謝警察局與衛生局昨日協助疏導捷運美麗島站

排隊購買防疫保單人潮，避免疫情群聚風險。鑒於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持續嚴峻，倘各機關發現有人

潮聚集現象等具有群聚風險之突發狀況，應儘速通報

並立即處理，展現本府防疫作為的積極態度。

陸、主席指示事項

一、本執政團隊上任迄今，以 2年拼 4年的精神推動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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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各機關權管案件繁多，請各機關彙整本執政團

隊任內可完成之計畫與期程，提供予本人瞭解，特別

是下列兩項重點，請各機關掌握進度積極辦理：

（一）本人上任以來多次重申，對於可實質幫助農漁

產品促銷之政策，本府皆願意全力支持，期集

中資源、加大力道，為農漁民提升收入。現今

已進入電商時代趨勢，例如農業局刻正辦理

「高雄小農電商輔導計畫」，請王代理局長引

進外部創新能量，協助農民促銷農特產品，並

請青年局協助支援經費，媒合年輕創業者之設

計創意，提升農特產品之包裝質感，亦可一併

提供青年設計人才就業機會，拓展行銷通路，

上述事項請羅副市長協助督導。另冷凍冷藏供

應鏈可擴大水產品銷售管道，請海洋局爭取中

央補助積極推動，並盤點各地區漁會、漁民之

需求，構思創新方式（如運用本市農漁產品與

速食業者合作開發商品）協助促銷水產品。

（二）針對重大列管之計畫，特別是與市民日常生活

密切相關之項目（如道路刨鋪、景觀改善

等），請各權管機關務必掌握進度，俾讓市民

肯定本府行政效率與工程品質。

二、在此勉勵各機關施政過程遭遇困難或民眾反映待改

善之處時，應秉持危機即是轉機的精神，勇於面對問

題、解決問題，展現本府團隊施政的負責態度，方能

獲得市民支持。例如日前觀光局因應春節期間防疫旅

宿需求，不畏困難，努力增加本市 912間防疫旅館房

間數量擴充防疫量能，值得肯定。

三、農曆春節將近，請各機關提早規劃邀請副市長、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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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長前往關懷民眾、民間單位及勉勵基層同仁。另疫

情期間協助防疫人員十分辛勞，請衛生局協助彙整各

機關防疫人員（如防疫計程車等）並研擬獎勵措施，

以感謝渠等之貢獻。

四、高雄市立美術館歷經近 8個月整修，已於 1 月 22 日

重新開館，藉由空間改造提供民眾更優質的藝術體驗

與休憩場域，俟未來環狀輕軌二階完成後，相信可讓

民眾更加貼近並瞭解市立美術館的美好。雖受疫情影

響暫時無法舉辦大型活動，仍請文化局多加宣傳外界

周知，讓市民瞭解同仁的努力，並協助市立美術館持

續提升開放空間能見度。另請史副市長協助督導相關

局處研議各種方案（例如植樹、都更等），美化內惟

地區整體景觀。

散　會：上午10時 2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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